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威海市文登区深入推进老旧小区

改造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，金山综合服务中心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《威海市文登区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2年3月28日     

威海市文登区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

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，完善城市功能，提升城市品质，根据《山东省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》《威海市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（2020—2025年）》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智慧住宅小区建设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紧紧围绕“精致城市·幸福威海”建设要求，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，按照“统筹规划、稳步推进、多方参与、长效管理”的原则，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更新，补齐城市配套设施和人居环境短板，构建规范、文明、安全、便利的社区管理机制，全面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，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（二）改造范围。老旧小区是指2005年12月31日前在城区国有土地上建成，失养失修失管严重、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、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、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，住宅为多层以上楼房，且主体建筑基本完好（不含危旧房）。拟对居民进行征收补偿安置，或者拟以拆除新建（含改建、扩建、翻建）方式实施改造的住宅不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。到2023年底，基本完成我区老旧小区改造任务，达到“三星级”智慧小区标准，实现基础设施完善、人居环境整洁、服务设施配套、管理机制规范、社区文化丰富的目标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建筑物修缮。建筑外立面雨落水管、空调凝结水管破损、锈蚀以及管道支撑存在安全隐患，屋面雨水斗缺失或损坏时应进行改造、维修或更换。结合现场情况设置单元防盗门，并配备门禁系统。建筑物公共区域楼梯、扶手、栏杆等设施损坏、锈蚀、断裂应进行维修更换。住宅楼公共部位窗户有破损的应进行更换。建筑物外墙未做保温的，应进行外墙保温改造。

（二）管线整治。合理规划布局各种管线，在满足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管线综合设计，集中铺设。在条件具备和确有需要情况下，可进行综合管沟建设。集中铺设的管线应尽量设置于绿化带和停车位内。小区排水要严格实行雨污分流，在清理现状管道和质量分析的基础上，本着合理使用财政资金的原则，科学确定雨污分流改造方案。餐饮行业的污水管道要安装隔油池、滤油器。同步实施供水“一户一表”改造，整修增设路灯、监控，供热计量改造，天然气管道改造等。由施工总承包单位集中开挖管沟，供水、供电、燃气、供热、通信管线，相关专营单位负责集中在管沟中铺设预埋管线。

    （三）环卫设施整治。按每300户配备一个垃圾分类收集点，收集点需配备四分类垃圾桶（一般每个收集点配备10个其他垃圾桶、1个可回收物垃圾桶、1个有害垃圾桶、1个厨余垃圾桶）。分类收集点应设置水篦子用于接纳渗滤液，周边排水良好，管道与污水管道相连，不能存积污水，外围配遮挡设施，遮挡设施以树木、绿竹等为宜，也可采用构筑物进行遮挡。

（四）消防设施整治。小区改造应实现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。室外消防栓的设置间距不应大于120m，保护半径不应大于150m。

（五）绿化整治。应本着经济适用的原则，因地制宜，充分利用原有地形、地貌，尽量减少土方工程。采用多点分布以及立体绿化等方式改善居住环境，适地适树，选择耐贫瘠、抗性强、易管理的深根性乔木为主，适当配以常绿树木及花期较长的树木和灌木点缀。完善小区内小游园、小景点、小健身场所以及雕塑小品等景观，依法查处侵占绿地用于种菜和乱堆乱放柴草杂物等行为。

（六）道路和停车场整治。整修破损的路面、人行道板、路边石，畅通机动车道、自行车道、人行道、消防通道。合理划定、新增各类停车场，增加停车容量，缓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。

（七）拆违拆临。坚持安全、快速、经济的原则，对私搭乱建、超期使用的临时性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依法进行拆除，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。应及时拆除、清理楼宇公共空间和疏散通道内的乱堆杂物及墙体违规附着物，恢复原有使用功能。

（八）物业服务用房。应结合实际，合理配置物业服务用房，明确物业服务区域。可通过购置、改建、扩建小区闲置房屋，利用小区空闲地、拆违拆临腾挪用地新建物业服务用房，面积可按照物业服务小区总建筑面积的2‰配置。

（九）非机动车停车棚及充电设施。应梳理并整治小区现有非机动车停车位，明确非机动车停车区域，合理设置非机动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，确保非机动车辆有序停放，充电安全方便。

（十）智能信包箱、快递柜。应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设置在小区出入口附近，满足无障碍通行、安全疏散的要求。小区内原有已安装的智能信包箱、快递柜可调整位置，满足改造方案整体要求。

（十一）公建配套设施整治。在小区内适当增添文体器材、健身路径等公建配套设施，对被占用或闲置的公建配套设施进行清理、清退或调整；在适当位置增设信息发布设施，引导居民规范张贴广告和宣传资料；严肃查处在楼道内及在房屋墙体、地面、线杆及各种设施上乱贴乱画等行为。

（十二）海绵化改造。应充分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，保护并合理利用场地内原有的湿地、坑塘、沟渠等。通过设置下凹式绿地、透水铺装停车位等方式，减少地面径流，消纳利用雨水，缓解“热岛效应”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总牵头单位，负责总体协调、调度、公开招标确定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、竣工验收、考核和绩效管理等工作。

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指导申报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。

区财政局负责按规定拨付资金，对财政性资金进行监督管理。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对违法建设、侵占绿地、损害公共设施等行为依法进行处罚。

区水利局负责老旧小区排水改造的监管。

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配合做好改造项目手续办理工作。

区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规划分局按职责提供技术支持。

各街道负责对辖区内老旧小区逐一进行摸底调查，组织入户征求居民意见，组织制定改造方案、改造平面图和效果图并公示，负责居民投诉，施工日常管理等工作。

各专营单位负责相关管线建设改造和设施设备的调整和维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管理。老旧小区改造前，要深入开展摸底调查，因地制宜，不搞“一刀切”，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和措施进行改造。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协调指导各街道拟定改造方案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整治平面图、效果图等，并根据群众意见完善。

（二）优化审批流程。简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，征求居民意见编制的改造实施方案，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规划分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、生态环境分局联合审查后即可组织实施。在不新增建设用地、不新增污染物排放的情况下，精简项目立项、用地、环评、规划、施工等手续，压缩办理期限，提高审批效率。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招投标，选定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。改造完工后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街道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物业以及居民代表等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验收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保障。改造资金按照“财政投入为主，管线单位自行承担为辅”的方法解决。积极争取中央、省补助资金，区财政局应在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老旧小区改造，并依据合同约定按时拨付改造资金。老旧小区内居民入户端口以外需要改造的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暖、通信、有线电视等专业经营设施的改造费用，原则上由各专营单位自行解决，如区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，按照已有政策执行。

（四）实施长效管理。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，各街道应及时划分物业管理区域，组织召开业主大会，成立业主委员会，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，居委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等多主体参与的小区物业管理联席会议机制，协商确定小区管理模式、管理规约及居民议事规则，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共同维护老旧小区改造成果。定期对物业服务进行考核评价，考核结果作为企业信用、政府奖补等的依据。

（五）强化舆论宣传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是一项影响面广、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，对改善居住条件、增进群众福祉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，深入报道改造工作的目标任务、进展情况和经验做法，倡树典型，营造氛围，引导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确保按时、优质、高效完成改造任务。

    附件：威海市文登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附件

威海市文登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 长：  宋国华   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副组长：  栾永峰   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          杨  辉    区财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成  员：  姜宗浩    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          林  斌    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          于春柏    区水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          许修刚    区行政审批局党组副书记、局长

          柯华强   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          张永解    生态环境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          许全亮    规划分局局长

          卫红红    龙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

          于龙胜    天福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

          方冰洋    环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

          唐卫华    区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、总经理

          王贻亮    区供电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
          刘昌滋    区恒源供热公司总经理

          曲范水    区众音热电公司总经理

          王  璐    区电信公司总经理

          邱洪磊    区广电公司总经理

          李  刚    区移动公司总经理

          杨红俊    区联通公司总经理

          于红强    区中燃能源发展公司总经理

          夏永辉    港华燃气文登分公司总经理                  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栾永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

